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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謝承祐

電話：03-3322101#7417

電子信箱：yu112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900811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（A班）」

招生簡章1份 (376735100E_109008115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「109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

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(A班)」招生

簡章1份，請貴校鼓勵教師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09年9月3日高師大進字第

1091006905號函辦理。

二、報名資格如下：(三項皆須符合)

(一)大學學歷: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，或符

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

業，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證書者。

(二)語言證：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，取得中

級以上之能力證明。

(三)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者(符合下列資格之一)：

１、已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合格教師證。

２、取得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。

三、招生人數：每班25-30人(未達25人該校保留開班權利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9000588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9/10 12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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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時間：109年9月21日至109年9月29日止寄送相關報名

表件。

五、報名方式請參考招生簡章，放榜日期：預定109年10月13日

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網頁公告，並個別通知錄取

者。

六、報名表及簡章可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首頁下載：

https://w3.nknu.edu.tw/zh/或進修學院https://c.nknu.

edu.tw/ccee，若有疑問請逕洽該校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洽

詢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

96


